齐政〔2024〕54 号
关于齐云山镇2024年各村山洪灾害预案的

批    复

各行政村:

为提高各村防汛应急能力，有效防御自然灾害，形成统一指挥、反应灵敏、高效有序的应急机制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你们村上报的村级（2024年山洪灾害预案）已收悉，经审查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同意你们村报送的村级2024年山洪灾害预案；
二、请各村认真按照2024年山洪灾害预案执行，并储备好防汛物资，组建好应急队伍，确保防汛抢险物资供得出、送得到、队伍拉得出、战得胜，确保安全度汛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三、请结合本村实际情况，加强对应急抢险工作的组织领导，认真落实各项责任，明确职责、任务到人、降低最大灾害损失。

齐云山镇人民政府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4月24日

